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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關於仁興科技收購微電子 24%股權 

及公司放棄優先購買權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提示： 

本次收購已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本次收購尚待中興通訊股東大會批准及財政部評

估備案通過，如果至 2020年 9月 30日（含當日），中興通訊股東大會仍未批准本次收購或

本次收購未完成財政部評估備案的，則除非各方另行協商一致達成補充協議或新的交易文

件，本次收購自動終止。本公司將根據交易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請投資者關注。 

 

經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成電路產業基

金”）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本公司”或“中興通訊”）

友好協商，公司通過全資子公司深圳市仁興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仁興

科技”）受讓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所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微電子”）24%股權（以下簡稱“本次收購”），在仁興科

技收購微電子股權過程中，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屬合夥企業深圳市賽佳訊投資發展

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賽佳訊”）將放棄本次收購的優先購買權。 

本次收購已經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根據《中興通

訊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收購尚需股東大會批准。本次收購不構成《深

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下的關聯交易，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本次收購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以及第十四章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

交易。 

 

仁興科技為本公司於2020年9月2日註冊成立的全資子公司，經營範圍為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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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發、銷售；投資興辦實業（具體項目另行申報）；創業投資業務；項目投資

（具體項目另行申報）；投資諮詢；投資顧問；經濟信息諮詢。仁興科技註冊資

本為1,000萬元人民幣。 

 

一、微電子基本情況 

截至本次收購前，微電子的基本情況如下： 

公司名稱：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2003 年 11 月 28 日 

註冊地址：深圳市南山區西麗街道留仙大道中興工業園 

註冊資本：13,157.8947 萬元人民幣 

主營業務：集成電路的設計、生產、銷售（不含專營、專控、專賣商品）。

經營進出口業務。 

股東及持股比例：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 68.4%；國家集成電路

產業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 24%；深圳市賽佳訊投資發展企業（有限

合夥）持股比例為 7.6%。 

財務數據：微電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財務數據（經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

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如下表： 

單位：萬元人民幣 

 2019 年 1-12 月（經審計） 2020 年 1-3 月（經審計） 

營業收入 500,394.37 98,789.50 

營業利潤 22,076.20 2,973.10 

淨利潤 19,570.65 2,922.4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13,467.09 66,882.87 

 2019 年 12 月 31 日（經審計） 2020 年 3 月 31 日（經審計） 

資產總額 793,316.63 685,540.93 

應收款項總額 460,223.72 310,083.24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0 0 

負債總額 339,809.04 229,110.92 

所有者權益 453,507.59 456,430.01 

其他說明：微電子不為失信被執行人。 

 

二、集成電路產業基金的基本情況 

企業名稱：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性質：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樓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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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1100007178440918 

成立時間：2014 年 9 月 26 日 

註冊地址：北京市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景園北街 2 號 52 幢 7 層 718 室 

主要辦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區真武廟路 1 號職工之家 C 座 21 層 

註冊資本：9,872,000 萬元人民幣 

主營業務：股權投資、投資諮詢；項目投資及資產管理；企業管理諮詢。 

主要股東：財政部持股比例為 36.47%；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持股比例為

22.29%；中國煙草總公司持股比例為 11.14%；北京亦莊國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為 10.13%；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 5.06%；其他股東合

計持股比例為 14.91%。 

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不為失信被執行人。除持有微電子 24%股權以外，集成電

路產業基金與中興通訊及中興通訊前十名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 

 

三、本次收購的基本情況 

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本公司、賽佳訊、微電子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簽署《增

資協議》及《股東協議》（以下簡稱“前次交易文件”），就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增

資微電子做出了相關約定（以下簡稱“前次交易”），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以現金

24億元人民幣對微電子進行增資，增資完成後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持有微電子24%

股權，具體情況詳見本公司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發佈的《關於下屬公司引入戰

略投資者及公司放棄優先認購權的公告》。前次交易的交割日為 2015 年 12 月 4

日。 

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即“轉讓方”）、仁興科技（即“受讓方”）、本公司、

微電子（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仁興科技、本公司及微電子合稱“各方”）已於 2020

年 9 月 10 日就本次收購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賽佳訊同意放棄對仁

興科技收購微電子 24%股權行使優先購買權。緊接本次收購完成後，仁興科技將

持有微電子 24%股權，本公司將持有微電子 68.4%股權，賽佳訊將持有微電子

7.6%股權，以及微電子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1、交易標的：微電子 24%股權。 

2、交易定價：根據前次交易文件之約定，本次收購定價取下兩者孰高： 

（1）24 億元人民幣＋24 億元人民幣×8%×交易投資期間÷365—轉讓方已累

計獲得的微電子分紅—微電子已經宣佈但是未支付給轉讓方的分紅—轉讓方以

其他任何方式獲得的分配。 

根據前述公式計算出的價格為 331,528.7671 萬元人民幣。 

（2）微電子全部股東權益價值的評估價格為 1,353,022.79 萬元人民幣，微

電子 24%股權的評估價格為 324,725.4696 萬元人民幣。基於資產持續使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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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經營範圍及方式與目前經營策略保持一致、經營現金流入及現金流出

均勻發生等假設，經獨立第三方評估，評估基準日（即 2020 年 3 月 31 日）微電

子全部股東權益價值的評估價格為 1,353,022.79 萬元人民幣。前述評估價格尚需

完成財政部評估備案手續以最終確定。 

根據前述公式計算的本次股權轉讓價款為 331,528.7671 萬元人民幣，經財政

部評估備案的評估價格尚待最終確定。二者較高者為本次股權轉讓的轉讓價款。 

3、支付安排：本次股權轉讓款採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仁興科技應於 2020

年 9 月 8 日之後 90 個工作日內或仁興科技、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另行協商同意延

長的其他期限內向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支付全部轉讓價款。 

4、工商變更登記：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收到全部轉讓價款後，將根據《股權

轉讓協議》約定配合仁興科技和微電子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5、生效條件：《股權轉讓協議》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

章之日起成立，並自中興通訊股東大會批准本次收購且完成財政部評估備案之日

起生效。 

6、風險提示：因本次收購尚待中興通訊股東大會批准及財政部評估備案通

過，如果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含當日），中興通訊股東大會仍未批准本次收購

或本次收購未完成財政部評估備案的，則除非各方另行協商一致達成補充協議或

新的交易文件，本次收購自動終止。 

 

四、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1、董事會意見 

本公司通過全資子公司仁興科技收購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所持有的微電子

24%股權，是公司基於整體的發展戰略，與集成電路產業基金的合作情況、公司

目前財務狀況等因素綜合確定的，本次收購微電子股權符合公司的長遠戰略規劃。 

在本次收購過程中，收購主體為公司全資子公司仁興科技。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本公司及下屬合夥企業賽佳訊放棄對本次仁興科技收購微電子股權事宜行使

優先購買權。 

董事會同意將前述事項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收購定價依據前次交易文件確定，本次收

購不存在損害公司或公司股東利益的情況，公司董事會已就此事項進行審議，並

同意提交股東大會議審議，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及《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關規定。 

3、董事會表決情況 

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一致審議通過《關於仁興科技收購微電

子24%股權及公司放棄優先購買權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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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股東大會事宜 

根據《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條，收購金額超過本公司最

近經審計的淨資產百分之十的資產，需獲得公司股東的批准方能生效。因此，本

公司將提請股東大會同意建議仁興科技收購微電子 24%股權及公司放棄優先購

買權。本公司將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審議及酌情批准本次收購

事項。 

 

本公司將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止（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 H 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決定符合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並于會上投票的股東資格。H 股股東如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于會上投票，

須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4：30 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交回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6 號鋪。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次收購進一步詳情及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

將於近期寄發予股東。 

 

六、該事項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收購完成後微電子仍屬於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內的子公司，其經營範圍

等業務屬性未發生變化，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 

 

七、備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 

2、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3、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已審財務報表； 

4、股權轉讓協議。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